泉州师范学院

在岗硕士生导师招生资格申请表

姓    名：                         
聘任学院：                          
申请专业学位

类别/领域：                          
学科专长：                           
泉州师范学院研究生处 制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填写内容要具体、真实，可用计算机录入， A4复印纸双面打印、左侧装订。

（二）如填写的内容较多，所填项目表格空间不够，可自行顺延、加页。

（三）表中所有“签名”须由本人用黑色水笔书写。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定职年月
	
	现任职务
	

	学历
	
	学位
	
	联系电话
	

	申请专业学位类别/领域
	
	
	主要研究方向和学术专长
	

	是否外聘
	
	
	外聘单位名称
	

	最高学位和学历（毕业时间、毕业学校、专业、所获学位）
	

	主要工作经历和实际经验
	

	最近一次年度考核结果

（新入职人员无需填写）
	（例：2024年度，合格）

	满足条件

（近三年不低于《泉州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选聘工作办法》规定的导师任职资格基本条件）
	必备条件：

(第八条  近三年的科研项目及经费要求；

可选条件：

(第九条第1点  高质量论文；

(第九条第2点  学术著作或教材、译著（排名前3）；

(第九条第3点  省部级及以上科技成果、社科成果等；

(第九条第4点  作品入展；出版作品集；赛事获奖；

(第九条第5点  国家授权发明专利1件或实用新型专利2件；

(第九条第6点  主持教育教学项目等；

(第九条第7点  咨询报告被省直主要部门或地级市政府及以上采纳；

(第九条第8点  指导学生获省级及以上学科专业竞赛三等奖及以上。

	直接认定

招生资格

（其中一项）
	(第十七条第1点  近三年主持国家级项目；
(第十七条第1点  近三年主持自然科学类横向项目经费单项不低于30万元或哲学社会科学类横向项目经费单项不低于10万元；
(第十七条第1点  被认定为省级及以上高层次人才；
(第十七条第1点  已获外校相同学科的博士生导师或硕士生导师资格；
(第十七条第1点  近三年晋升教授或副教授；
(第十七条第1点  近三年引聘的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
(第十七条第2点  近三年新增硕士生导师任职资格者；

(第十七条第3点  近三年所指导的学位论文有1篇及以上获省级优秀学位论文。 


	第八条  近三年承担的科研项目

	序号
	科研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止

时间
	项目负责人
	本人

排名
	项目总经费（万元）
	本人可支配经费

	
	
	
	
	
	
	
	

	
	
	
	
	
	
	
	

	
	
	
	
	
	
	
	


	第九条第1点  近三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序号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名称及刊号
	刊物

级别
	出版单位
	发表

时间
	本人排名

	
	
	
	
	
	
	

	
	
	
	
	
	
	

	
	
	
	
	
	
	


	第九条第2点  近三年出版的学术著作情况

	序号
	学术著作名称
	出版单位
	出版

时间
	独(合)著或主(参)编
	著作总

字  数
	本人完

成字数

	
	
	
	
	
	
	

	
	
	
	
	
	
	

	
	
	
	
	
	
	

	第九条第3点  近三年获得的成果奖励

（科技成果、社科成果、艺术与设计成果、教育教学成果）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类别
	奖励等级
	授奖单位
	获奖时间
	本人

排名

	
	
	
	
	
	
	

	
	
	
	
	
	
	

	
	
	
	
	
	
	


	第九条第4点  近三年的个人作品情况（独创或第一创作人）

	序号
	作品名称
	类别

（入展、出版、获奖）
	主办/出版/授奖单位
	时间
	本人排名

	
	
	
	
	
	

	
	
	
	
	
	

	
	
	
	
	
	


	第九条第5点  近三年获得授权的专利情况（第一发明人）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发明、实用新型）
	批准

时间
	证书编号
	专利

权人
	本人排名

	
	
	
	
	
	
	

	
	
	
	
	
	
	

	
	
	
	
	
	
	


	第九条第6点  近三年主持的教育教学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止

时间
	项目

负责人
	本人

排名
	项目总经费（万元）
	本人可支配经费

	
	
	
	
	
	
	
	

	
	
	
	
	
	
	
	

	
	
	
	
	
	
	
	


	第九条第7点  近三年被采纳的咨询报告

	序号
	咨询报告名称
	采纳单位
	被采纳时间
	负责人
	本人

排名

	
	
	
	
	
	

	
	
	
	
	
	

	
	
	
	
	
	


	第九条第8点  近三年指导学生获奖情况

	序号
	获奖名称
	授奖单位
	获奖等级
	获奖时间
	本人排名

	
	
	
	
	
	

	
	
	
	
	
	

	
	
	
	
	
	


	第十七条  直接认定招生资格（近三年）

	符合第几

条件
	符合条件名称
	来源/认定单位
	认定时间
	项目总经费

（项目填写）
	本人排名（项目填写）

	
	
	
	
	
	

	
	
	
	
	
	

	
	
	
	
	
	

	思想政治及师德师风鉴定意见

	                   负责人签名：                  
                                     （二级单位党委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本人满足硕士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条件，保证上述所提交信息内容真实无误，否则三年内不再申请认定。

本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意见（明确审核是否通过）：

分委员会主席（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